执法主体公示

（一）主体名称：第五师双河市商务局
（二）管辖范围：第五师双河市
（三）执法区域：第五师双河市
（四）办公时间：
夏令时上午10:00-14:00下午16:00-20:00
冬令时上午10:00-14:00下午15:30-19:30
[bookmark: _GoBack]（五）办公地址：第五师双河市银华路210号
（六）联系方式：7696836
（七）投诉举报：7696836
（八）执法事项：对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过程中的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对二手车市场的监督检查；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购买、运输、价格以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监督检查；对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的监督检查；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检查；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食品、认证产品等查封、扣押及对场所进行封存；查封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走私的易制毒化学品进行扣押、没收，对有关场所；对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相关证据材料的扣押、违法物品和有关场所的强制查封；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企业和销售者发现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不履行通知、报告、主动召回义务的处罚；对生产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产品所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处罚；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者不按照法定条件、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的处罚；对生产企业和销售者发现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不履行通知、报告、主动召回义务的处罚；对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原料、辅料、添加剂、农业投入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处罚；对零售商供应商从事不公平交易或妨碍公平竞争行为的处罚；对零售商违规促销行为的处罚；对家庭服务机构违规未公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投诉监督电话行为的处罚；对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阻挠商务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处罚；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提供信息行为的处罚；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备案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未按规定履行提示或告知义务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未按规定保存购卡人的登记信息5年以上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对使用单用途预付卡购买商品后退货的，未执行资金退卡规定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未依单用途预付卡章程或协议约定提供退卡服务并按规定留存有关信息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终止兑付未到期单用途卡，未按规定提供免费退卡服务或未履行公示义务的处罚；对发卡企业预收资金余额超过规定比例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未实行资金存管制度，以及存管资金低于规定比例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未按规定确定资金存管账户，以及未与存管资金银行签订存管协议的处罚；对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填报单用途卡业务信息的处罚；对违反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行为的处罚；对汽车经销商违反明示价格，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规定的处罚；对汽车经销商未履行核实义务、未如实开具发票的处罚；对汽车供应商、经销商未建立或执行消费者投诉制度的处罚；对汽车供应商、经销商未按规定公示售后服务商名单的处罚；对汽车供应商、经销商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备案或报送的处罚；对汽车经销商违反信息档案规定的处罚；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不具备规定的资质认定条件的处罚；对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的处罚；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和其他零部件的处罚；对未如实记录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等主要部件信息并上传信息系统的处罚；对回收的报废机动车，未按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的处罚；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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